
壹、彰化縣員林地政事務所 102 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業務便民服務、加強地籍管理業務：土地及建物登記案件達成每件均於規

定期限內辦理完成、至地籍圖重測區發放新權狀。 
二、加強地籍測量業務執行：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作業案件達成每件均於法定期限 15 日內辦

理完成。 
三、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落實漲價歸公：編造公告土地現值表 。 
四、加強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及異動管理業務：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異動。 
五、汰換老舊冷氣機、燈具及印表機。 
 
貳、彰化縣員林地政事務所 102 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金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壹、地政業

務-地
政 管

理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業

務 
１．本所及跨所簡易登記案件單一窗口化

作業，隨到隨辦，提供民眾一處收件

全程服務。 
２．一般登記案件均依限完成審查、登記。 
３．落實登記一次告知補正。 
４．登記案件公告提供網路查詢。 
５．落實單一窗口作業核發地籍圖、平面圖

、地價、登記簿等地籍謄本。 
６．辦理地籍圖重測登記及下鄉換發書狀

服務。 
７．服務台提供登記案件申請須知、填寫範

例及各項諮詢服務。 
８．設置地政便民服務工作站，供民眾就

近申請各類地籍謄本。 

中央:0 
本府:5,476 
其他經費來源

:0 
合計:5,476 

 二、加強地籍管理業務 １．地籍資料庫管理及安全維護。 
２．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之列冊、建檔管

理。 
３．登記簿冊建檔管理。 
４．信託專簿管理。 
５．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管理。 
６．配合地政歷史資料 e 化服務辦理地政

資訊掃描建檔管理。 
７．加強管理土地登記資料安全，確保人

民不動產權益。 

 

 三、賡續推動地政資訊

及其後續管理計畫。 
１．繼續推動地籍資料電子處理土地登記

、複丈、地價、地用整合系統應用及

軟硬體維護。 
２．主機系統、資料庫、資通安全系統及周

邊設備軟、硬體維護等。 
３．機房不斷電系統電池更換及維護。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金額 

(單位：千元)
備註 

貳、地政業

務-地
價 管

理 
 

辦理平均地權公告現值

調整作業 
１．辦理公告土地現值調整、重新規定地

價、地價查詢等業務。 
２．辦理地價動態調查、都市地區地價指數

查編。 
３．地價異動管理。 
４．辦理基準地勘選及查估工作，有效提

升估價精確度。 

中央:0 
本府:397 
其他經費來源

:0 
合計:397 

參、地政業

務-地
籍 測

量 管

理 
 

辦理人民申請土地複丈

及建物測量工作，執行地

籍測量業務。 

１．人民申請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案件採

電腦控管，採隨到隨排方式辦理，提

升為民服務速度。 
２．制定再鑑界處理計畫，成立案件處理小

組，審慎處理界址疑義，解決土地紛

爭，確保成果品質。 
３．搭配GPS-RTK定期辦理數值區圖根點

維護新建、補建，及儀器檢查，維護

成果正確。 
４．利用 PDA 自動化辦理土地複丈，改進

作業方式，加速案件辦理時效。 
５．受理線上及郵寄方式辦理土地及建物

標示變更之簡易案件申請，提升為民

服務。 
６．宣導加強界樁埋設並實施界標宅配服

務，杜絕經界糾紛。 
７．積極辦理地籍圖重測工作，每年辦理

3 千筆左右，加速地籍圖更新。 

中央:0 
本府:1,388 
其他經費來源

:0 
合計:1,388 

肆、地政業

務-地
權 及

地 用

管理 
 

一、非都市土地使用編

定及異動管理業務。 
１．依「區域計畫法」、「非都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及「製定非都市土地使

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等相關法令，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編

定之變更、更正、補辦、註銷及異動

通知等業務。 
２．依「區域計畫法」第１５條之１及「非

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要點」配

合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業務

。 
３．依「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要

點」配合辦理山坡地暫未編定土地可

利用限度查定工作。 
４．依「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約耕地

出賣或出典案件與鄉〈鎮、市、區〉

公所檢查聯繫作業要點」配合辦理耕

中央:0 
本府:81 
其他經費來源

:0 
合計:81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金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地三七五租約清查業務。 
 二、辦理徵收業務 依相關規定配合辦理徵收作業之用地分割

登記、補償費等清冊之繕造、補償費之發價

及權屬登記。 

 

伍、一般建

築 及

設備-
各 項

設備 

照明設備、冷氣機汰舊換

新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逾使用年限之冷氣機、

燈具及印表機。 
中央:0 
本府:80 
其他經費來源

:0 
合計:80 

 
參、策略績效目標與衡量指標 
一、策略績效目標 

（一）業務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１．土地及建物登記業務便民服務、加強地籍管理業務。 

（１）土地及建物登記業務 

a. 本所及跨所簡易登記案件單一窗口化作業，隨到隨辦，提供民眾一處收件全

程服務。 

b. 一般登記案件均依限完成審查、登記。 

c. 落實登記案件一次告知補正。 

d. 公告登記案件，並提供網路查詢。 

e. 落實單一窗口作業核發地籍圖、平面圖、地價、登記簿等地籍謄本。 

f. 辦理地籍圖重測登記及下鄉換發書狀服務。 

g. 服務台提供登記案件申請須知、填寫範例及各項諮詢服務。 

h. 設置地政便民服務工作站，供民眾就近申請各類地籍謄本。 

（２）加強地籍管理業務 

a. 地籍資料庫管理及安全維護。 

b.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之列冊、建檔管理。 

c. 登記簿冊建檔管理。 

d. 信託專簿管理。 

e. 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管理。 

f. 配合地政歷史資料 e 化服務辦理地政資訊掃描建檔管理。 

g. 加強管理土地登記資料安全，確保人民不動產權益。 



（３）賡續推動地政資訊及其後續管理計畫。 

a. 繼續推動地籍資料電子處理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整合系統應用及軟

硬體維護。 

b. 主機系統、資料庫、資通安全系統及周邊設備軟、硬體維護等。 

c. 機房不斷電系統電池更換及維護。 

２．加強地籍測量業務執行。 

（１）人民申請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案件採電腦控管，採隨到隨排方式辦理，提升

為民服務速度。 

（２）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案件均於規定期限 15 日內辦理完成。 

（３）受理線上及郵寄方式辦理土地及建物標示變更之簡易案件申請，提升為民服

務。 

（４）宣導加強界樁埋設並實施界標宅配服務，杜絕經界糾紛。 

３．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落實漲價歸公。 

（１）辦理地價指數查價作業並定期公告辦理成果。 

（２）選派地價查估人員參加專業訓練。 

（３）加強地價查核及地價區段檢討，提升估價精確度。 

（４）舉辦地價說明會，雙向溝通，俾期土地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公平合理。 

（５）辦理基準地選地及查估工作，有效提升估價精度。 

４．加強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及異動管理業務。 

（１）依「區域計畫法」、「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等相關法令，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之變更、

更正、補辦、註銷及異動通知等業務。 

（２）依「區域計畫法」第１５條之１及「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要點」配

合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業務。 

（３）依「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要點」配合辦理山坡地暫未編定土地可

利用限度查定工作。 

（４）依「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約耕地出賣或出典案件與鄉〈鎮、市、區〉公

所檢查聯繫作業要點」配合辦理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查業務。 

５．推動節能減碳及用電安全。 

（１）本所簡報室冷氣機、飲水機及各種辦公設備老舊逾使用年限且耗電，擬汰換

符合節水節電機種。 

（２）辦公廳舍各樓層燈具皆為傳統式且逾使用年限，改採用高頻高效率電子式安

定器及符合節能標章之日光燈管產品。 

（二）人力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１．控管編制員額 

２．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嚴格控管 

３．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三）經費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１．節約政府支出，邁向財政收支平衡 

節約政府支出，合理分配資源，增進預算執行績效。 

二、衡量指標 
（一）業務面向策略績效目標（權數為 70%）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體

制 
評估方

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一、土地及建

物登記業

務便民服

務、加強地

籍管理業

務。（15%） 

至地籍圖重測區

發放新權狀。（

15%） 

1 統計數

據 
換狀率(%)=換發權狀張數/重測區權

狀張數×100% 
65% 

二、加強地籍

測量業務

執行。（15%
） 

土地複丈及建物

測量作業案件達

成每件均於法定

期限 15 日內辦理

完成。（15%） 

1 統計數

據 
15 日內辦理完成率(%)=全年總收件數

-逾期辦理件數/全年總收件數 x100%。 
95% 

三、加強平均

地權工作

，落實漲價

歸公。（15%
） 

編造公告土地現

值表（15%） 
1 進度控

管 
1.蒐集買賣實例，辦理實地勘查檢討劃

分地價區段。(20%) 
2.辦理地價指數，提供都市土地價格。

(40%) 
3.說明會。(80%) 
4.評議。（90%） 
5.公告。（100%） 

90% 

四、加強非都

市土地使

用編定及

異動管理

業務。（15%
） 

非都市土地使用

編定異動（15%） 
1 統計數

據 
異動筆數 100 筆 

五、推動節能

減碳及用

電安全。（

10%） 

辦理老舊辦公設

備之汰舊換新。（

10%） 

1 進度控

管 
1.資料蒐集。前置作業。(30%) 
2.以共同供應契約採購。(40%) 
3.驗收。（80%） 
4.支付價金。（100%） 

100% 

 



 
 
 
（二）人力面向策略績效目標（權數為 15%）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體

制 
評估方

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一、控管編制

員額（2%） 
機關編制員額成

長率（2%） 
1 統計數

據 
(本年度編制員額-上年度編制員額)/ 
上年度編制員額ｘ100% 
1.數值≦0%時，核給 2 分。 
2.0%＜數值≦5%時，核給 1.5 分。 
3.5%＜數值≦10%時，核給 1 分。 
4.數值＞10%時，核給 0 分。 

0% 

二、約聘僱員

額及職等

嚴格控管

（4%） 

1、約聘僱員額成

長率（2%） 
1 統計數

據 
(本年度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數

-上年度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數

)/ 上年度以公務預算及基金僱用之約

聘僱員額總數ｘ100% 
1.數值≦0%時，核給 2 分。 
2.0%＜數值≦5%時，核給 1 分。 
3.數值＞5%時，核給 0 分。 

0% 

 2、約聘僱核定職

等變化率（2%） 
1 統計數

據 
(本年度以縣款僱用之約聘僱員額涉提

高職等人數)/ 上年度以縣款僱用之約

聘僱員額總數ｘ100% 
1.數值≦0%時，核給 2 分。 
2.0%＜數值≦5%時，核給 1 分。 
3.數值＞5%時，核給 0 分。 

0% 

三、推動公務

人員終身

學習（9%） 

平均終身學習時

數（9%） 
1 統計數

據 
本年度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

達 40 小時(其中包含數位學習至少 5
小時，與業務相關之學習 20 小時，數

值四捨五入為整數)。1.單位平均終身

學習時數 40 小時以上，核給 9 分。2.
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 35-39 小時，核

給 8 分。3.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

30-34 小時，核給 7 分。4.單位平均終

身學習時數小時 25-29 小時，核給 6
分。5.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小時

20-24 小時，核給 5 分。6.單位平均終

身學習時數 15-19 小時，核給 4 分。7.
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 10-14 小時，核

給 3 分。8.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 5-9
小時，核給 2 分。 
9.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未達 5 時，核

40 小時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體

制 
評估方

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給 1 分。 
（三）經費面向策略績效目標（權數為 15%）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體

制 
評估方

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一、節約政府

支出，邁向

財政收支

平衡（15%） 

各單位當年度經

常門經費賸餘數

（不含人事費）與

預算數（不含人事

費）百分比（15%） 

1 統計數

據 
【經常門預算數(不含人事費)－經常

門決算數(不含人事費)】/經常門預算

數（不含人事費） 
※決算數＝實支數＋保留數 
計算方式如下： 
1.節餘率達 2﹪以上者 100 分 
2.節餘率未達 2﹪者 90 分 
3.節餘率未達 1.5﹪者 80 分 
4.節餘率未達 1﹪者 70 分 
5.節餘率未達 0.5﹪者 60 分 

2% 

【備註】：評估體制之數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行。 
2.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行。 
3.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等）負責運行。 
4.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參與進行。 
5.其他。 
 
 
 
 
 
 
 
 
 
 
 
 
 
 
 
 
 
 
 
 

 


